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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人委會 

醫療廳 

編號: 8095/SYT-NVY 

有關在各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對

Covid-19 疫情防控方案之臨時引導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自由-幸福 

胡志明市，2021年 11月 01日 

 

敬致：  

- 本市區各廳、部門； 

-守德市及郡、縣人委會； 

- 本市疾病檢控中心； 

- 守德市及郡、縣醫療中心。 

根據： 

 - 政府 2021年 10月 11日第 128/NQ-CP 號决議頒行『安全、靈活、有效適應、檢控 Covid-

19 疫情』之臨時規定； 

- 醫療部 2021年 10月 12日第 4800/QĐ-BYT 號决定有關落實政府 2021 年 10 月 11 日第 

128/NQ-CP 號决議之醫學專業。 

- 胡志明市人委會 2021 年 10 月 21 日第 3498/UBND-VX 號公文有關在各生產、經營單位

展開相關疫情防控工作之流程、引導； 

為各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之活動造就條件，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並保障在本市落

實 Covid-19 疫情防控各措施事宜，醫療廳在各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展開疫情防控方案檢

附以下各附錄： 

1. 附錄 1: 當在各生產、經營單位發現 Covid-19 感染者時之處理流程 

2. 附錄 2: 在單位 Covid-19 疫情防控之醫療組 

3. 附錄 3: 企業向管理機關、單位對落實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切結書。 

醫療廳建議各相關機關、單位展開執行。若有困難、糾葛需協助，建議寄回醫療廳以配合、

解决。 

收件： 

- 如上;  

- 醫療部（以匯報）； 

- 市疫情防控指委會（以匯報）； 

- 市人委會（以匯報）； 

- 醫療廳經理班； 

- 留檔：文書、醫業務(NTMN)。 

代經理簽 

副經理 

 

 

 

 

阮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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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之 Covid-19 疫情防控方案 

（檢附於醫療廳 2021年 11月 01日第 8095/SYT-NVY 號公文） 

一、目的 

1. 主動在企業、生產單位按照檢控感染危機、早發現、隔離確診者、及時區分區域、不讓

疫情在單位漫延之原則防控疫情。 

2. 落實一邊防控疫情、為勞工確保安全工作環境之目標、一邊確保企業之生產活動。 

二、要求 

1. 根據本市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有關 Covid-19 疫情防控措施之引導、規定相應每

活動領域之每疫情級别，企業主動建立生產組織方案符合疫情、企業之財務條件及生產經營特

點。 

2. 方案必須因應疫情防控之各要求、確保安寧秩序、防控消防爆炸、食品安全、環境衛生

等等。 

三、Covid-19 疫情防控各安全措施 

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分工單位之醫療組（依附錄 2 之引導）或與醫療單位（公立、私

立）簽合同以組織實施並監督在單位、企業活動中對疫情防控各措施之遵守： 

1. 對於勞工：確保以下各條件之一： 

- 已接種足够疫苗劑量。 

- 勞工已獲接種至少一針 COVID-19 疫苗並有計劃繼續接種第 2針當足够最少時間。 

- 勞工感染新冠病毒痊愈、依規定已完成醫療隔離、觀察期。 

2. 對於移動事宜 

- 運送勞工之交通工具： 

+ 每次接送勞工後車輛必須獲消毒 

+ 司機及助手必須接種足够疫苗劑量及每天必須記錄接觸日記 

+ 上車之前進行測體温並要求勞工洗手 

+ 車上人數按照每階段疫情防控對社交隔離之具體要求執行。若勞工已接種足够疫苗劑量

則可按照車輛之功率運載。 

- 勞工自行移動：保證嚴格遵守 5K之規定。 

3. 對於工作場所 

3.1 檢控感染源從外面入侵 

- 在進入工作之前（强制執行對於勞工、合作夥伴、供應商品、服務予企業之承包商）組

織醫療申報。 

- 在進入工作之前測體温。 

- 對於前來聯繫工作者：明確規定在工作場所内移動之範圍。 

- 當發現懷疑有感染新冠病毒症狀者或有流行病學因素者，篩選部份立即通知醫療組或滙

報醫療廳領導，企業聯繫醫療單位以依規定進行檢測新冠病毒。 

3.2 在工作場所檢控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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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通風良好之工作場所，為工作環境安置確保通風之配備。 

- 勞工遵守 5K 並保持作業期間一米之最少距離。 

- 在各方便區域設置足够肥皂/洗手劑以供勞工經常洗手。 

- 為勞工安排輪班用餐；按照固定位置就座、保持 2 米距離、不坐在對面、有隔壁、分流

飯堂之進出。 

- 定期進行消毒衛生： 

+在公共區域：每天一次 

+在生產區域：每工作班後 

+在衛生間區域：每天 3 – 4 次，每次工人休息後 

- 在各公共區域、生產區域設置攝像頭監控疫情防控規定之執行事宜。 

- 依减少企業各部門之交流接觸方向安排工作流程。 

- 通過醫療申報進行監督提早發現各懷疑確診場合、瞭解勞工缺勤原因，跟進勞工在單位

工作期間之健康狀况。 

- 按照醫療部門之具體引導自行為 Covid-19 高危機感染者進行偶然檢測新冠病毒。 

- 當在單位、企業發現有新冠病毒陽性檢測結果者時，醫療組（或與單位、企業聯繫已簽

訂專業協助合同之醫療單位）以依醫療部門之引導展開 F0 處理流程（附錄 1）。 

4. 對於工人之住宿地:  

- 企業配合當地政府設置、造就條件為勞工具備安全住宿地。 

- 鼓勵同一部門之工作人員安排在同一個地點以限制感染。 

- 住宿地要通風、清潔。 

四、組織實施 

1. 各加工出口區及工業區管委會、高科技園區管委會、光中軟件園區開發公司（工業區）。 

- 指導具備足够條件之各基礎設施開發單位配合各權責機關在各工業區内成立各 F0 護理治

療區。 

- 配合醫療部門及地方為未獲接種足够疫苗之勞工組織接種疫苗。 

- 依規定監督、協助各企業疫情防控之處理事宜。 

2. 守德市及郡、縣之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 

-為管理地區内之勞工配合協助組織安全住宿地。  

- 在地區内組織檢控 Covid-19 疫情、確保生產條件之安全： 

- 組織檢查、監督企業有關疫情防控各規定之執行事宜；密切跟踪地區内各生產、經營單

位、工業區之疫情以及時干涉。 

- 指導守德市及郡、縣醫療中心引導地區内生產、經營單位展開落實 Covid-19 疫情防控方

案確保安全及處理流程當在單位、企業發現新冠病毒感染者；依規定協助處理在企業產生之各 

F0、 F1病例。 

3. 生產、經營單位、工業區 

- 組織負責疫情防控部份為單位醫療組或與醫療單位簽合同以諮詢有關 疫情防控各措施、

依單位之需求提供檢測服務、環境衛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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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現行各規定、引導在企業建立 Covid-19 疫情防控計劃並實施各預防感染措施。 

- 設置臨時隔離區域確保依醫療部之規定。若企業有與醫療單位簽合同或者工業區有 F0 護

理治療區則臨時隔離區規模不需要病床而只是待送去隔離之區域。 

- 根據企業之實際條件，按照由醫療廳引導之流程建立具體方案處理在企業發現 Covid-19 

感染者之情况；當實際發生時公告予全企業掌握以適用。 

- 在企業進行檢測： 

+ 依醫療部門之具體專業引導為高危機 Covid-19 感染者建立自行進行新冠病毒之偶然檢測

計劃。 

+ 通知檢測計劃予區管委會（對於在加工出口區、工業區、高科技園區及光中軟件開發公

司内之企業）、守德市及郡、縣醫療中心、市疾病檢控中心以供各單位監督。 

+ 按計劃為勞工進行檢測：檢測方法可以是 RT-PCR（單樣本或綜合樣本）或快速檢測

（單樣本或綜合樣本用獲醫療部許可之生物製品）；可以與醫療單位簽合同以進行 RT-PCR 檢

測或由企業之醫療人員、由企業外包之醫療人員或由企業已獲引導之員工進行快速檢測； 

+ 在檢測過程中，若發現有陽性結果場合企業必須立即通知地方醫療中心、市疾病檢控中

心並依已獲頒行單位之流程處理。 

+ 企業寄檢測結果報告回工業區管委會、市疾病檢控中心、守德市及各郡、縣醫療中心

（在檢測結束日後 02 小時内）； 

+ 有關抗原檢測質量、流程及檢測結果承擔法律責任。 

4. 勞工 

- 忠實、充分醫療申報 

- 按計劃充分接種疫苗 

- 執行在工作場所及住宿地有關疫情防控之各規定。 

5. 市疾病檢控中心 

-  協助、檢查、監督企業（屬於管理之責任）建立及落實 Covid-19 疫情防控方案，當有要

求時為醫療中心提供專業協助。 

- 引導、指導守德市及各郡、縣醫療中心在生產、經營單位區域、工業區進行偶然篩查檢

測，在生產、經營單位之高危機區域、工業區定期篩查檢測俾經常監督疫情危機、及時發現潜

在疫窩以提早控制、限制漫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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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當發現 Covid-19 感染者於生產、經營單位時之處理流程 

（檢附於醫療廳 2021年 11月 01日第 8095/SYT-NVY 號公文） 

RT-PCR 檢測或抗原快速檢測有陽性結果者獲視為 Covid-19 感染者（簡稱為 F0）。 

生產、經營單位（簡稱為單位）必須設立醫療組為專責部份並有跟踪勞工健康、監督疫情

防控各規定之遵守事宜及當發現有新冠病毒陽性結果時展開處理流程之任務。醫療組包括單位

之原有醫療人員或由單位與各公立或私立醫療單位簽訂之合同。 

各監督單位用以下各辦法以提早發現在單位之 F0： 

- 每天跟踪勞工之健康（通過醫療申報、測體温、在工作過程監督勞工之健康），當發現

有症狀或有流行病學相關因素時立即為勞工在單位進行抗原快速檢測。 

- 按照醫療部門在疫情每階段之各具體引導為有危機 Covid-19 感染者自行進行新冠病毒偶

然檢測。 

留意：不進行檢測對於已接種足够疫苗劑量者及已痊愈患者；只檢測當有流行病學調查要

求或勞工來自第 4級疫情或醫療隔離（封鎖）地區。 

當在生產、經營單位發現  Covid-19 感染者（F0）之處理流程： 

第 1 步： 

- 暫時在單位之隔離房間或隔離區域隔離 F0及立即聯繫當地之醫療機關以獲協助： 

+ 對於工業區、工業集群區：聯繫設置於工業區、工業集群區之流動醫療站（若有）或單

位營運地之郡、縣醫療中心。 

+ 對於其他生產、經營單位：聯繫坊、社、市鎮醫療站。 

- 分工執行： 

+ 單位之醫療組實施臨時隔離 F0。 

+當收到在企業有 F0 之通知時，醫療站、醫療中心向市疾病檢控中心滙報。 

第 2 步： 

- 評估 F0之健康狀况： 

若發現 F0 有呼吸衰竭跡象（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或 SpO2 低於 96%）：給呼吸氧氣及聯

繫並將 F0 轉移到同一地區有 Covid-19部門/單位之醫院，或以救護車轉移到最近野戰醫院治療 

Covid-19。對於有隔離治療設施之單位，在轉移病人之前，按照醫療部之治療方案使用一劑抗

凝劑。 

若 F0 無症狀或有輕症狀：諮詢及引導 F0 自我評估所達到之居家隔離各標準（依 2021年

8月 21日第 4038/QĐ-BYT 號决定有關頒行『對管理居家 Covid-19 感染者之臨時引導』）。 

+ 若足够居家隔離條件並保證防止感染予同户人尤其是有高危機者（65 歲以上者、有基礎

疾病 50 歲以上者、有 BMI >25 之肥胖者、懷孕及分娩後 2 週婦女），醫療組聯繫單位營運地

之郡、縣醫療中心以管理及協助轉 F0信息到 F0 居住地之郡、縣醫療中心以接受照顧、提供治

療藥包（A、B 及 C 包）並依規定管理居家隔離期間之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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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够居家隔離條件：F0自行建議適合隔離地點（企業之隔離單位、在坊、社、市鎮、

郡、縣之集中隔離單位、有收費隔離單位等等）。 

- 分工執行：單位之醫療組配合在工業區、工業集群區之流動醫療站（若有）或單位營運

地之坊、社、市鎮醫療站。 

第 3 步： 

- 在“隔離者及 Covid-19 患者管理系統”應用程式中輸入 F0 信息。 

+ 對於具有集中隔離單位之各單位：在“隔離者及 Covid-19 患者管理系統”應用程式中輸入 

F0 信息（帳户由醫療廳提供）。 

+ 對於無集中隔離單位之單位：寄 F0 名單到企業營運地之郡、縣醫療中心以輸入數據於

“隔離者及 Covid-19 患者管理系統”應用程式。 

- 分工執行：單位之醫療組 

第 4 步： 

- 發生 F0 區域暫停活動以清潔消毒、為所有 F1 檢測（依疫窩規模）、調查確定疫窩規模、

性質： 

+ F0 在一個生產綫上：處理生產綫 

+ F0 在同一個車間之 2 個以上生產綫：處理全部車間規模 

+ F0 在不同車間之 2 個以上生產綫及無流行病學關係：只處理每個生產綫規模 

+ F0 在不同車間之 2 個以上生產綫及有流行病學關係：處理全部生產單位規模 

- 確定 F1（與 F0 在小於 2 米近距離接觸超過 15分鐘，例如在生產綫之 F0旁邊工作、坐

在同個一餐桌、坐在同一個辦公室桌子等等）及以抗原快速檢測（綜合樣本不超過 3個人） 

- 跟踪 F1: 

+ 若生產單位有 80% 以上勞工接種足够疫苗：全部 F1可繼續工作，在第 3、7 天及繼續每

7天再檢測直至不發現 F0；每天申報健康及有症狀時立即檢測；為家中同居人尤其是高危機者

（65 歲以上者、有基礎疾病 50 歲以上者、有 BMI >25 之肥胖者、懷孕及分娩後 2週婦女）實

施預防感染各措施；盡量限制與外界交流直至觀察期結束。 

+ 若生產單位有 80% 以下勞工接種足够疫苗： 

• 對於未獲接種足够疫苗之 F1 ：居家隔離 14 天（若具備足够條件）或在隔離單位，在第

14天再檢測。 

• 對於已接種足够疫苗之 F1 ：如生產單位有 80% 以上勞工接種足够疫苗之場合處理 

- 分工執行： 

+ 企業之醫療組、疫情防控指導委會主動組織處理 

+ 醫療站、醫療中心協助企業執行；必要時將建議各醫院（進行檢測等）、市疾病檢控中心之

協助（管理複雜疫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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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在單位 Covid-19 疫情防控之醫療組 

（檢附於醫療廳 2021年 11月 01日第 8095/SYT-NVY 號公文） 

一、單位醫療組在疫情防控機構中之位置 

依 2020/5/27 在第 2194/QĐ-BCĐQG 號决定之規定企業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會如下： 

 
二、單位醫療組之任務 

1. 在企業內之疫情防控 

- 依地方之規定聯繫市疾病檢控中心或醫療機關以獲引導、配合建立計劃及協助展開疫情

防控工作。 

- 諮詢企業領導頒行 Covid-19 疫情防控計劃、分工及公開 Covid-19 疫情防控工作負責幹部

在工作場所之聯繫信息（名字、電話號碼）。 

- 諮詢企業領導公告、引導生產原材料、服務（食品、套餐、環境衛生、消毒等等）之各

供應單位簽承諾書保證執行有關 Covid-19 疫情防控各規定及監督機制。 

- 為勞工及客户（若有）組織培訓、宣傳個人衛生辦法及疫情防控。 

- 為單位之醫療部門提出設置及補充設備、口罩、肥皂、洗手液、表面消毒劑、醫療用品

及設備等等；當有表現疲勞、發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場合時，安排個別區域及分流處

置護理。 

- 配合工會/勞工代表組織、組長、各部門、車間負責人以跟進勞工健康，發現並及時處理

有表現疲勞、發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各場合之一。進行制立名單及跟進與有疲勞、發

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表現之一者近距離接觸之各場合。 

- 當發現在工作場所勞工有疲勞、發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各表現之一或是確診病

例或近距離接觸者則依規定處置。對於在工作場所有醫療室、醫療站之單位需審查、安排並公

告有疲勞、發熱、咳嗽、喉嚨痛、呼吸困難各表現之一之勞工個別通道以來診病及諮詢。 

Covid-19 疫情防控指導委員會

-企業領導

-醫療小組

-勞動安全衛生人員

-工會

-人事部

-各部門代表人

1 號

COVID安全小組

分廠1/生產線1

2 號

COVID安全小組

分廠2/生產線2

3 號

COVID 安全小組

分廠3/生產線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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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企業領導分工成立檢查組，監督勞工及單位各部門對疫情防控各内容之展開事宜。 

- 經常更新 Covid-19 疫情狀况、為雇主/企業疫情防控指導委會綜合在工作場所疫情防控工

作每天、週、月之執行報告。 

- 依規定為勞工組織定期篩查檢測。 

- 為 F0、 F1 進行篩選、隔離、保健 

- 組織衛生消毒。 

2. 落實勞動安全、衛生各工作 

- 建立方案、急救、應急設備、基本藥品及工傷事故應急情況，為企業勞工組織應急、急

救工作培訓； 

- 建立計劃及組織體檢、診斷發現職業病、醫學鑑定以確定在受工傷、患職業病時工作能

力之下降、護理與職業康復、諮詢防治職業病各措施；建議、安排適合勞工健康之工作崗位； 

 - 依規定在單位組織診病、治療常見病及發生工傷、技術事故造成失安全、勞動衛生時進

行應救及急救； 

- 在工作場所宣傳、發布有關勞動衛生、防控職業病、提升健康之信息；在單位為勞工檢

查衛生條例、組織疫情防控、確保食品安全、衛生之執行事宜；依規定組織落實實物補貼； 

- 制立及管理有關在工作場所勞動安全、衛生工作之信息；組織環境監測以評估各有害因

素；管理勞工健康記錄、職業病患者健康記錄（如有）； 

- 配合勞動安全、衛生部份落實勞動安全、衛生法第 72 條 2 款規定之各相關任務。 

三、按勞工規模之醫療人員數量 

   勞工人數（人） 醫療幹部 

1   <300   1中專 

2   300 - 500   01 醫生/醫師及 1 中專 

3   500- 1.000   01醫生及 1 中專 

4   > 1.000   1 醫生及 2 醫療人員 

 對於不能組織醫療組之各企業則可以與各醫療單位（公立及私立）簽訂合同以實施疫情

防控及照顧勞工健康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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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企業向工業區管委會/郡、縣人委會對落實單位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切結書 

（檢附於醫療廳 2021年 11月 01日第 8095/SYT-NVY 號公文）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獨立- 自由 - 幸福 

落實單位 Covid-19 疫情防控之切結書 

  

敬致： 

- 守德市/........郡/縣人委會 

- ..............管委會 

  

切結人姓名: .................................................................................................................................... 

為....... 工業區/........郡/縣區内生產經營單位：................................（以下稱為單位）之法定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為主動防控 COVID-19疫情，本人向..............................切結如下： 

1. 建立單位之 COVID-19疫情防控方案（附訂）並嚴格執行； 

2. 配合及遵守各權責機關在單位疫情防控之引導。 

本人切結按照以上各内容執行，若違反將對法律承擔一切責任。 

胡志明市，2021年......月......日 

甲方之確認 

工業區管委會/郡、縣人委會之確認 

（簽名及蓋章） 

單位代表 

（簽字、註全名） 

 

 

~ 恒利翻譯，謹供參考 ~ 


